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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协议》（日期为2016年10月26日），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2-2022618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26 0571-89773965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1月1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计

债权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兴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南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浔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兴支行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

借款人名称

湖州随缘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湖州华祥不锈钢管有限公
司

湖州大宝经贸有限公司

湖州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

湖州鼎立能源有限公司

湖州佳思雨丝绸有限公司

湖州飞天影视动漫科技有
限公司

湖州蒙萨家装材料有限公
司

湖州市经贸原材料有限公
司

湖州星加园丝绸整理有限
公司

长兴天都电源有限公司

湖州新兴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

海宁市玩味时装有限公司

海宁市天普五金有限公司

欣悦棉整有限公司

浙江恒泰镀锌管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营流借字第752号

2014营流借026

2011年吴银承第A-43号 2012年吴银承第A-5号

2013年吴流借字第L-17号

2014年湖银吴流借字第H-20号 2014年湖银吴流借字第H-27号

2015年吴流借字第HD-16 2015年吴流借字第HD-34

2014年吴流借HA-47

2013（城南）法借0207 2013（城南）法借0223

2014（城南）法借0199

（2016）湖银浔流借字第1787-54号

2014年长流借字第V-68号 2015012700000058 2014年长流借字第V-67
号

2014年长流借字第G-35号 2014年长流借字第G-38号

2014年湖嘉海流借字第094号

2015年湖嘉流借字第093、094、095号

2015年湖嘉流借字第180号

2016年湖嘉营流借字第077号 2016年湖嘉营流借字第064号

2015年湖嘉营流借字第212号 2016年湖嘉营流借字第009号 2016年湖嘉
营流借字第034号

本金

5000000.00

2000000.00

4157478.54

1000000.00

7000000.00

3500000.00

38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3000000.00

15961809.00

3779549.69

3000000.00

10000000.00

9000000.00

11930000.00

93128837.23

欠息

1572816.51

428513.01

3050214.83

335583.96

642288.82

381112.81

369286.60

1292033.56

646261.67

42248.89

2671535.98

119261.06

491509.98

1056098.77

160451.42

280342.53

13539560.40

担保人

湖州随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何雪峰、吴美华

湖州信立不锈钢有限公司、湖州久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潘云强、陈国妹

湖州元隆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丁林德、卢美华、潘建华、杨玉妹

湖州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徐金土、邱奋琴

湖州紫金假日山庄有限公司、湖州亚超实业有限公司、穆少勇、陈萍、王强华、童丽芳、苏州申浙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曹志国、陈忆宁

湖州吴兴正江纺织有限公司、湖州福贤纺织有限公司、钱杰、董元艳、沈如良、闵惠忠、钱慧、戴正江

边振宇

湖州随缘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何健健、钱洁、何雪峰、吴美华

王强华、童丽芳、湖州南方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南方通信集团线缆有限公司、彭小华、叶萍萍、童树东、顾建
明、许坤良、崔纪康、薄冰国

湖州星加园丝绸整理有限公司、湖州众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吕建明、项伟红、徐新坤、张根英

长兴天都电源有限公司、浙江长兴强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长兴宏业高科高温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沈少屏、胡
惠萍、吴国强、陈春冬、陈新源、徐琴芳、长兴鑫达包装有限公司、李玉银、夏良凤

长兴县荣耀鹅业有限公司、长兴中腾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沈杏方、王水琴、范爱祥、车花姐、朱凌方、邵荣益

嘉兴邦源贸易有限公司、海宁金地球服饰有限公司、海宁市冬欧时装有限公司、徐宇会、陈佳丽、凌利萍、杨奕
鹏、沈玉飞、汪丽平

海宁市瑞芯电子陶瓷有限公司、海宁市冬欧时装有限公司、海宁市万路伯照明有限公司、海宁加平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周煜忠、丰利金

海宁市瑞芯电子陶瓷有限公司、海宁市冬欧时装有限公司、海宁市万路伯照明有限公司、海宁加平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周煜忠、丰利金、周如华

嘉兴市新永联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嘉兴永欣建业有限公司、欣悦印染有限公司、苗忠兴、李火珍

海盐富安房产有限公司、杭州金港物资有限公司、冯根法、应桂仙、戴建忠、冯晓夏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18日

（2016）浙0303民初04662号
乐强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亿德科技

有限公司与被告乐强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2016）浙0303民初
04662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3月7日上午8：50
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行初字第66号

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辜承树、白晓武、金如、
周永满、林世春：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三家利织造有限
公司诉被告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
一案，已审理终结。你们是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温龙行初字第66号行政判决书。判
决结果如下：确认被告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7月31日作出的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以及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
司法鉴定费74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行初字第67号

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辜承树、林世春：本院
受理原告乐清市三家利织造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龙
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已审理终
结。你们是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温龙行初字第6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结果如
下：撤销被告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年
4月30日作出的温州德克斯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以及股东变更登记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司法
鉴定费748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2869号

王延满、林优云：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延满、林优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3民初28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72号

李波、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张立弟、浙江天瑞
钢业有限公司、周巨者：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瓯海恒
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波、浙江富马仪表
有限公司、张立弟、浙江天瑞钢业有限公司、周巨者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在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1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473号

张维思、陈壁、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张立弟、浙
江天瑞钢业有限公司、周巨者：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

瓯海恒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维思、陈壁、
浙江富马仪表有限公司、张立弟、浙江天瑞钢业有限公
司、周巨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1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44号

高建花、张佳绣：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高建花、张佳绣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3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87号

王光华、黄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王光华、黄
小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
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488号

王光华、黄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王光华、黄
小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
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
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509号

陈美多、王帆、徐萌、董滢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
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
陈美多、王帆、徐萌、董滢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
内。并定于2017年2月2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951号

姚桃：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鼎基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与被告姚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在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
1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979号

朱晓敏、林苏燕：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朱朱晓敏、林苏燕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当事人送在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51号

温岭市伟诚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龙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伟诚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中盈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
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152号

温岭市伟诚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龙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伟诚鞋业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262号

温州市新友谊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小
芬与被告温州市新友谊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9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破1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16年10月26日裁定受理了洞头肥鸽
礁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10月
27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
权人应在2016年12月2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
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服务区A3

幢912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郑建初，联系电
话：1385772305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6年12月27日在本院小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
托书。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1破7号之一

本院根据浙江东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6年9月19日裁定受理瑞安市文汇印刷包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汇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
9月27日指定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为文汇公司
管理人。文汇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12月29日
前，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通讯地址：
温州市瓯海金融综合服务区A3幢912室；联系人：章
林闽；联系号码：88527389、88598272）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文汇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7年1月4日下午14
时 10 分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文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769号

王伟祥：本院受理原告丁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15（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770号

毛财华：本院受理原告丁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30（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768号

张志斌：本院受理原告丁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
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2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3636号

陈小明、陈丽萍、顾玉连、赵金华、平湖市华金钢结
构有限公司、嘉兴永恒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嘉兴市天地
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福军诉被告陈

小明、陈丽萍、顾玉连、赵金华、平湖市华金钢结构有限
公司、嘉兴永恒金属构件有限公司、嘉兴市天地钢结构
安装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起诉状中的
诉讼请求为：一、第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0元和利息（自2015年1月1日按月利率2%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二、第二、三、四、五、六、七被告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七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特31号

黄汉章：本院受理的申请人陈根英与被申请人黄
汉章申请宣告公民失踪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064号

杨丽娟、戴建马：本院在审理原告丁建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开庭时间为2017年2
月24日上午9：00。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898号之一

宁波市松亚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杭摩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23民初3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200号

浙江天楷实业有限公司、吕忠仁：本院受理原告中
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天楷实业有限公
司、吕忠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两被告共同退还原告
工程保证金150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和违约金371835.6
元（以15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暂自2015年8
月7日至2016年8月18日，并要求法院将利息损失和违
约金算至被告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
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日期
为答辩期满起15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
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7年2
月20日下午14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5802号

张浩：本院受理原告刘韶红与被告张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张浩归
还借款1.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与30日内，
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
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定于2017年2月
28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